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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審查案件，依下列各項目表辦理審查：

    （一）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（變更設計）行政審查

          規定及接入許可審查項目表（附件一）。

    （二）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設置申請設計（變更設計）技術簽署

          規定及技術簽署抽查項目表（附件二）。


